





政府采购项目需求方案











采购单位：淄博市博山区博晟环卫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淄博浩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博山区域城镇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有限公司周边绿化建设项目万杰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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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本项目为博山区域城镇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有限公司周边绿化建设项目万杰线路工程，工程内容主要为工程招标清单范围内包含的挖基坑石方、挖沟槽石方、拖管、电杆组立和干式变压器安装等所有工程的施工。本次采购共分1个包，工程预算金额为265.258578万元。
拟采用的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拟采用的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与本项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及标准。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及标准。
四、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工程地址：博山区域城镇，采购人指定地点。
缺陷责任期：工程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署生效现场具备条件后30日历天内全部完工并验收合格，具体时间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及标准。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工程竣工验收严格按施工技术要求、国家颁发的有关验收规范和质量验收标准。验收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在总价中，不再另行计取。
2、工程施工完毕后，由采购人专门成立履约验收小组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成交供应商必须确保本项目通过验收，所发生的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七、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要求
1、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包括施工人员安全和其他工作人员安全，否则出现的一切人身伤亡事故均由承包人负责。
2、施工现场要设置醒目的符合安全规定的安全 警 示标志、安全标语、夜间须设 警 示灯，设置标准及数量需满足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设专人负责值班，作业现场有安全操作规章制度。
3、承包人应做好场区内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承包人使用任何机械前，须报请采购人同意；施工中不得污染周边环境；做好各类设施的维护。任何因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承包人都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防止和消除。由于承包人过失、疏忽或未按采购人指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导致需要另外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这部分额外工作的费用应由承包人负担。
4、工程施工过程中做好道路及各类设施的维护。造成的地下管线、人行道、路面、路缘石及其他设施的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恢复原状，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在施工期间或竣工后，注意保护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工程施工中的拆除的垃圾等及时外运，不得在工地存放。工程竣工后，将施工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6、供应商所有临时设施工程不需要再使用时，如采购人要求拆除，供应商应立即无条件拆除。
7、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安全责任及经济损失，均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27616]8、施工时间需完全响应采购人的要求，保证不影响正常运行。
八、公示期限：2025年12月25日至2025年12月27日。
九、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 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报告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2025年12月28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监 督部门提出投诉。 
十、项目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淄博市博山区博晟环卫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钊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西过境路北首
电话（传真）：0533-701977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淄博浩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产业创新园A座2205室
联系人：周泽龙            
电话（传真）：0533-3587330
3.监 督机构:淄博博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经济开发区西过境路北首杨家村东
联系人：丛祥芬             
电话（传真）：0533-7019769
0

6

